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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水产养殖”能够大大提高农户收入，但养殖与稻种抢地
盘，又可能引发粮食生产的担忧。在宁波市大力推进“稻渔种养”农
业产业模式、促进乡村共富的背景下，目前全市“稻渔种养”面积
12000多亩，计划今年推广面积达到14000亩。

如何保障“稻”“渔”和谐共生，让养殖增收促进粮食生产？近日，
记者跟随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稻渔产业调研青年突击队进行了
走访调查。

在余姚黄家埠镇五车堰村，有
一片原本抛荒的水田。如今，这里
水稻长势喜人，再过一个月就可以
收割了。与众不同的是，这片稻田
四周开挖了环沟，用来养鳖。

“稻田养鳖非常好，田里也不打
农药了，虫子、螺蛳等都被鳖吃掉，而
养鳖，产生的废水又成为水稻肥水。
可以说‘稻’和‘鳖’相互融合形成了
生态种养系统。”该农场主徐卫尧边
说边从田里抓起大鳖向记者展示。
稻田大大增加了鳖的活动空间，天热
的时候鳖在稻间活动，天冷的时候就
跑到水沟或钻进泥土里，农民可以通

过灌排水管理稻鳖养殖。
徐卫尧是专业养鳖的，池塘禁

养后，宁波推广稻渔种养模式，他就
向村里租了40亩田，把鳖养到了稻
田里。

“稻鳖是生态养殖模式，鳖的品
质特别好，所以价格也高。”徐卫尧
说，他的稻田每亩养了约100只鳖，
按每公斤300元市场价计算，仅鳖
的亩产值就能达到45000元，除去
成本以及两三年的生长周期，徐卫
尧算了笔账，稻鳖年亩产利润可达
8000元，这利润比纯稻种植亩产翻
了十倍。

在宁海县力洋镇田交朱村的
千亩方生态农场，原来种植的果
树退林还耕后改为稻虾种养。走
近细看，可见稻田泥土里随处可
见一个个小孔，这是龙虾打的洞。

农场技术负责人左宗行冲
着田里的孔洞伸手挖掘，很快一
只活蹦乱跳的小龙虾就被抓了
出来，“现在小龙虾都钻在泥土
里了。”

该农场目前有 1800亩稻虾
种养面积，亩产小龙虾可达80公
斤，按每公斤30元市场价计算，亩
产值达到2400元。“水稻种植全
程不能打农药，否则会造成小龙
虾死亡，而水稻害虫与小龙虾形
成了食物链，小龙虾成为水稻的

‘保护神’，使稻米品质大为提
升。”左宗行说，养小龙虾基本不
影响水稻的产量。

养小龙虾的农田因为小龙
虾自繁需要，上半年不能种植，

只能种单季稻，这对于有些政策
要求双季种植稻的农田来说不
可行。为此，海曙区集士港绿光
粮机专业合作社稻田里养的是
澳洲小青龙。

“小青龙这种龙虾是每年放
虾苗养殖，不用自繁，因此不影响
双季稻种植。”该农场负责人胡发
琴说，小青龙龙虾个头大。市场
价值高，但养殖技术要求也高。

稻渔种养不仅为农户带来
效益，还推进了农业绿色防控。
传统稻田种植要施用大量农药、
肥料，而现在养了虾，全程不用
农药，养殖与种植形成生态系
统，就连施肥也只需要犁地之初
施点尿素便可，养殖灌水还抑制
杂草生长。

记者了解到，宁波的稻渔种
养模式已呈现多品种发展态势，
除了“稻+鳖”“稻+虾”“稻+蟹”甚
至还有“稻+鹅”等模式。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十分重
视稻渔种养模式的推广，各地纷
纷下达工作要求。据统计，宁波
目前已建成12000多亩稻渔种养
面积，今年计划推广14000亩，计
划到2025年推广到50000亩。

不过，稻渔种养也有隐忧，养
殖的效益远远超出粮食种植，农
户容易追求效益最大化。长此以
往会不会导致稻渔本末倒置，给
粮食生产带来压力？

“稻渔种养首先要保障粮食
生产，这有明文规定。”宁波市海
洋与渔业研究院相关课题组负责
人王扬才说，农业农村部门有规
定，稻渔种养模式必须牢牢守住
粮食生产红线。按规定稻渔种养
田地可以占用一些土地开挖养殖
所需的田环沟，但其利用面积不
能超过稻田的10%。而且，要保
证亩产水稻不低于500公斤。在
粮食保供前提下，才能够进行稻
渔种养。

资规部门也曾接到群众举报
“破坏粮田”的问题，将开沟挖田
视为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门也
曾发现有农户为了增加养殖产
量，超面积利用粮田的情况，执法
部门对其作出了处理。推广新模
式的同时，职能部门监管难度也
随之增加。

王扬才说，他们在开展该项
推广工作时，重点还是针对一些
偏远、种植条件不是特别好的粮
田，通过种养结合提高亩产效
益。一些高标准粮田一般不进行
种养殖结合。

业内人士也指出，目前稻渔
种养模式相关规定都是农业农村
部门出台的，与资规部门的相关
耕地保护规定还存在一些矛盾之
处，“如果通过农业、资规等多部
门联合发文或政府层面出台相关
政策，将对稻渔种养模式的推广
和良性发展带来利好。”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孙展 文/摄

“稻+鳖”亩产利润翻十倍

全市兴起“稻田+”模式

如何避免“稻渔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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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和“渔”
如何携手奔富？

徐卫尧和他的稻鳖徐卫尧和他的稻鳖。。

李先生近日通过某客服软件接到一
单业务，客户自称是某香港公司，要采购
一百多万元货物，希望添加微信沟通。
客户表示愿意先付40万元定金，但提出
要使用香港账户进行交易。李先生二话
不说找到朋友的香港公司账户来收款。
在收到朋友发来的定金到账短信后，对
方要求将7万元回扣打到其私人账户。

李先生为了促成这单生意，毫不犹
豫地转过去了。没过多久，李先生却得
知已到账的40万元货款被撤回了，此时
微信也已被“客户”拉黑。

收到款项到账短信，钱还能飞了？
还真的可以！

如果接到类似订单一定要当心，有可
能是外贸诈骗。犯罪分子常常利用香港
地区银行核账方式的特殊性——区分“到
账”和“入账”，让受害人以为银行账户已
收到款项，却不知看到的只是挂账，实际
并未到账。香港的银行账户“到账”不等
于“入账”。对方在24小时内可以撤销。

宁波银行提醒您关注以下三点：
一是要做好客户尽职调查。在与

新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之前，进行背景调
查，全面了解对方的信誉度和经营记
录。对下单速度非常快、以各种理由要
求收款后立即返佣的“客户”都要警觉，
催得越急越有猫腻，千万不要着急在看

似紧急的情况下汇款。
二是要谨慎选择支付方式。尽量

选择相对安全的支付方式，如电汇转账
等能够即时到账的方式进行交易。

三是要了解银行账户运作规则。
境外一些银行支持转账后撤回，要特别
注意分辨“账户余额”和“可用余额”。
银行发送的第一条短信，显示“账户余
额”，仅表示钱到银行，并没有真正进入
你的账户。第二条存入短信才是“可用
余额”，表示存入金额，才是真正的入
账，是不可撤销的。

因此，一定要以银行“可用余额”为
准。如有疑问，要直接致电银行官方电话

进行咨询确认，避免掉入骗子设置的陷阱。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

局提醒广大市民，务必加强金融知识学
习，提高警惕，切勿掉入不法分子的诈
骗圈套。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秦轶男 董姸娜 张宏伟

“到账”不等于“入账”，警惕“外贸交易”新骗局


